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文件
管理〔2015〕09号


关于下发《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国（省）培项目资金使用办法( 试行稿 )》的通知
各部门：
为加强国（省）培项目资金管理，严格执行财务专款专用制度，经管理学院全体教师讨论、中层干部会议审议、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附件：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国（省）培项目资金使用办法( 试行稿 )

二○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

主题词：国（省）培项目   资金   使用办法
抄  送：分管校领导，继续教育学院，财务处，审计处
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国（省）培项目资金使用办法

（讨论稿）

为切实加强对国（省）培项目的资金管理，严格执行财务专款专用制度，经管理学院全体教师讨论、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资金使用范围主要包括专家讲座费、工作人员劳务费、需要开支的其他费用等。

一、专家讲座费发放标准

1．校内专家：正高职称300元/学时；副高职称200元/学时；中级职称100元/学时。

2．校外专家：正高职称（或企业正职）500元/学时；副高职称（或企业副职）400元/学时（副教授原则上应为博士）。交通费、住宿费自行承担。

3．半天讲课按4学时计算。
4．特殊情况应由项目主持人事先书面向学院领导报批。

二、工作人员劳务费

1．主持人：校内每场讲座安排一位主持人，支付标准为100元/场。

2．活动负责人：校外活动负责人支付标准为100元/半天。

3．顶岗实习指导教师：支付标准为200元/天。

4．日常管理员：支付标准为100元/人·天。
三、管理费

1．申报费：成功申报国（省）培项目，新项目发放申报津贴费3000元/项、老项目发放申报津贴费2000元/项。

2．项目负责人费：项目负责人必须认真做好报名工作，参加人员应不低于下达任务数的80%，并做好培训期间的日常管理和组织工作；达到或超过指标的80%的，按100元/学员的标准发放项目负责人费（顶岗班系数为1.3）；未达到80%的，减半发放。

3．参与项目管理的有关管理人员按项目负责人费的30%～50%发放管理费。

4．交通费、通讯费：参与项目管理的人员按200元/人分别发放交通费、通讯费补贴（不发放现金）（顶岗班系数为1.5）。

5．国（省）培项目的办公用品、租车费等其他开支以财务处认可的发票实报实销。

6．顶岗实习企业指导费按校企合作协议支付。

四、学员补贴

1．顶岗班学员每人发放200元的交通卡；无锡籍国内理论班学员每人发放100元交通卡；培训结束，交通卡交回各项目组负责人保管。无锡籍学员原则上不安排住宿。

2．江苏籍学员食宿补贴由江苏省教育厅按100元/人·天的标准拨付。食宿补贴不足部分由各项目资金承担。

五、校内教师税费由个人负担；校外教师讲课费直接发放现金，税费由项目负担。

六、国（省）培项目节余收入纳入管理学院创收资金。

七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归管理学院。
